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2026年度新媒体宣传支持服务需求书

一、项目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深圳市建设全球数字先锋城市战略部署，立足“数智龙华”发展定位，现拟通过专业化新媒体宣传支持服务，构建智能传播体系。聚焦数字经济赋能新型工业化、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等改革攻坚领域，以新媒体叙事讲好龙华制造故事，构建政企民协同的智慧传播生态，为构建数字政府新范式、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撑，展现先行示范区的工信担当。
二、项目形式
由选定供应商，结合我局实际，配备工作团队，通过多款创意新媒体产品，全面宣传龙华工信的工作亮点，为社会提供权威、有效、及时的工业信息化信息，做好数字经济宣传工作。
三、时间安排
服务期限：一年。
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整理收集公众号每日推送稿件，配合龙华区工信局对发布的稿件进行编辑及版面设计，全年推送文章不少于500篇。
2、重要传统节日，提前设计节日海报并于节日当天推送。全年不少于10张，拟在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除夕、元宵等节日推出节日海报8张；妇女节、青年节等节点推出海报2张。
3、重要宣传节点，推送长图，包括内容编排、文案策划、版面设计等，全年不少于2条。
4、后台维护及用户回复，每日整理微信后台群众意见转交有关科室，及时回复粉丝留言，并进行月度梳理。
5、按时完成微信公众号年度认证，做好微信公众号维护。
6、每月整理分析并提交当月的平台运营报告，全年一共12份，每年度提交1份平台全年的运营报告。
7、利用小绿书、SVG等新媒体产品丰富内容呈现形式，增加推文的创意性和趣味性，全年不少于10期。
8、联动新闻媒体平台，对局内重大活动或重要新闻进行相关宣传内容推广，全年不少于5次。
（二）验收要求
1.提供不少于500篇的公众号文章发表记录；
2.提供不少于10次的节日海报发表记录；
3.提供不少于2次的长图发表记录；
4.提供粉丝留言管理截图；
5.提供微信公众号年度认证记录；
6.提供12份运营月报，1份运营年报；
7.提供不少于10次的小绿书或SVG推文的发表记录；
8.提供不少于5次的新闻媒体平台文章发表记录。
五、团队要求
1、提供具有相关经验的运营团队开展服务工作，中标单位须至少安排1名工作人员与我局沟通新媒体产品的制作工作，保证我局全年宣传工作的正常运营，以及相关信息采编。要求熟悉新媒体传播形式，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须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工作责任心强和敬业精神，善于沟通。
2、专职编辑制作版面编排美观、语言风格活泼、内容健康、导向正确、符合法律法规等要求的高质量新媒体产品，保证宣传吸引度，提升关注度。
六、资质要求
（一）申请条件
1.投标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申请资料
1.资质文件（公司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2）；
3.商业信誉（如信用中国网页截图，时间需在一个月内）；
4.依法缴纳税收证明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中相关人员社保缴纳证明材料（社保缴纳证明下载指引详见附件3）；
5.诚信承诺函、服务承诺函、违约承诺函（详见附件4-6）；
6.联系方式（含机构联系人、电话、电邮、地址等）；
7.服务方案及报价单；
8.工作经验证明材料。
七、报价限额
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该项服务费用总计最高不超过4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八、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报价或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2） 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能力
	技术能力
	人员配备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20分
	20分


（三）评分标准
1.商务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商务能力
	经验
（10分）
	具有同类项目服务工作的经验，每个得5分，本项最高得分为10分。
	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信誉
（5分）
	在业界具有良好的诚信和美誉度。
	提供诚信承诺函和有效证明材料作为得分依据。


注：不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合格者，不得分。
2. 技术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技术能力评分40分
	方案
（25分）
	项目方案（包含工作内容、工作方法、时间安排、投入工作人员资历等）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重难点分析
（10分）
	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案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服务承诺
（10分）
	项目完成的服务承诺和违约承诺（分别签订服务承诺和违约承诺函）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3. 人员配备
需配备1名项目负责人，1名具有3年及以上新媒体运营相关工作经验项目成员，得基础分15分；小组成员每多1人加2分，每多1年工作经验加1分，最多加5分。
4.报价
以本次报价或投标人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20分。
（4） 采购评审小组构成
采购评审小组为五人及以上的单数，构成如下：
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科室（中心）代表（在编人员）5人，随机抽签选择。
 

